关于申报《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各专业课程教材选用计划》有关事宜的通知
中医学院、各学院（系部）、各教学单位：
为做好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教材选用工作，现对下学期各班级教材选用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原则：
1．各教学单位要严格按照《新疆医科大学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教学任务》认真组织教师做好承担课程班级的教材选用申报工作。
2．各教学单位应建立完善的教材选用、审批制度，把好教材的选用关。班级教材的选用应符合教学要求，优先选用国家级、省部级规划和统编教材。教材选用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有变更请填写教材选用变更表，教材管理科按相关程序审批后方可执行。
3、承接教学任务的单位应严格按教学任务书中班级开设课程详实填写选用教材计划申报表中教材名称、主编、版次、书号、出版社等信息。
4、由外聘教师承接的课程，其教材选用由聘用单位负责与相关课程教研室协商确定负责申报。
5、护理学院、厚博学院、成教学院、各临床学院等分别由教务科或教学科组织申报。临床学院班级选用的教材确定后，教学科应将选用教材情况（变更情况）及时通知各亚专业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
6、各教学单位应参照新华书店下发的《全国大中专教学用书汇编》，组织授课教师认真填写《新疆医科大学各专业教材选用计划申报表》。待选用计划确定后，学校将委托新华书店到各班级统一组织进行征订。
二、申报程序
1、教研室依据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教学任务书认真填写《新疆医科大学各专业课程教材选用计划申报表》后，经各学院（系部）审核、汇总并上报教学科研条件保障中心教材管理科。
2、同一班级在不同临床学院授课，教材选用如有不一致时，教材管理科将依照《新疆医科大学本科生教材选用管理办法》及《新疆医科大学教材工作条例》中规定的程序，将依据教学大纲、教材类型、出版出版社等情况统一调整，并将调整情况反馈各教学单位。
三、申报时间：
请于2009年12月10日将《新疆医科大学各专业课程教材选用计划申报表》及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的教学任务书报送教材管理科（含电子文稿）。（本《通知》和《新疆医科大学各专业班级课程教材选用计划申报表》可在教学科研条件保障中心教材管理科网页上下载）
附件1：新疆医科大学2009～2010学年第二学期各专业班级课程教材选用计划申报表
附件2：新疆医科大学各专业课程教材选用变更申请表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九日

